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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可供創新實驗運用之無線電頻率與其地理範圍、實驗期

限及其他相關條件」修正草案總說明 

 
    交通部依「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於一百零九

年三月三日以交郵字第一〇九五〇〇二五九七號函詢各單位測試需求，據以辦理

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可供創新實驗運用之無線電頻率與其地理範圍、實

驗期限及其他相關條件之內容修正作業。 

  



「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可供創新實驗運用之無線電頻率與其地理範圍、實驗期限及其他相關條件」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載具

項目 
頻率(MHz) 地理範圍 

實驗

期限 

其他相關

條件 

載具

項目 
頻率(MHz) 地理範圍 

實驗

期限 

其他相關

條件 

車輛 5850-5925 
4800-4900 
24500-26500 

基隆市麥金路 2年 1.實驗頻

率使用者

不得干擾

合法通

信，且於

實驗進行

前應偵測

實驗區域

內之既設

電臺使用

情形，以

避免干擾

產生。 

2.於高速

公路範

疇，僅可

辦理頻率

測試作

業，至無

人載具之

車輛 5850-5925 
3800-4100 
24500-26500 

臺北市基隆路與信義

路口至基隆路與松壽

路口、新光路二段

（萬壽橋頭至木柵機

廠前）、仁愛路與中山

南路口至仁愛路與市

府路口、松江路與民

權東路口至松江路與

八德路口、新生南路

與忠孝東路口至新生

南路與和平東路口、

敦化北路與民權東路

口至敦化南路與信義

路口、民權東路與敦

化北路口至民權東路

與承德路口、民權西

路與承德路口至民權

西路與延平北路口、

南京東路與中山北路

口至南京東路與三民

2年 1.實驗頻率

使用者不

得干擾合

法通信，

且於實驗

進行前應

偵測實驗

區域內之

既設電臺

使用情

形，以避

免干擾產

生。 

2.於高速公

路範疇，

僅可辦理

頻率測試

作業，至

無人載具

之車輛相

一、配合

行動寬頻

專網頻譜

之規劃開

放，修正1-

6GHz 之5G

測試頻

率。 

二、依據

交通部運

輸研究

所、桃園

市政府、

臺中市政

府交通

局、彰化

縣政府、

財團法人

工業技術

研究院、



臺北市基隆路與信義路口

至基隆路與松壽路口、新

光路二段（萬壽橋頭至木

柵機廠前）、仁愛路與中

山南路口至仁愛路與市府

路口、松江路與民權東路

口至松江路與八德路口、

新生南路與忠孝東路口至

新生南路與和平東路口、

敦化北路與民權東路口至

敦化南路與信義路口、民

權東路與敦化北路口至民

權東路與承德路口、民權

西路與承德路口至民權西

路與延平北路口、南京東

路與中山北路口至南京東

路與三民路口、信義路與

中山南路口至信義路與基

隆路口、重慶北路與酒泉

路口至重慶北路與南京西

路口、中華路與開封街口

至中華路與愛國西路口、

羅斯福路與和平西路口至

羅斯福路與興隆路口、玉

門街與民族西路口至玉門

街與酒泉街口、忠孝西路

與館前路口至忠孝西路與

重慶北路口、松仁路與忠

孝東路口至松仁路與信義

路口、松高路與基隆路口

至松高路與松仁路口、松

智路與松高路口至松智路

與信義路口、市府路、松

車輛相關

實驗則暫

不開放。 

路口、信義路與中山

南路口至信義路與基

隆路口、重慶北路與

酒泉路口至重慶北路

與南京西路口、中華

路與開封街口至中華

路與愛國西路口、羅

斯福路與和平西路口

至羅斯福路與興隆路

口、玉門街與民族西

路口至玉門街與酒泉

街口、忠孝西路與館

前路口至忠孝西路與

重慶北路口、松仁路

與忠孝東路口至松仁

路與信義路口、松高

路與基隆路口至松高

路與松仁路口、松智

路與松高路口至松智

路與信義路口、市府

路、松壽路與市府路

口至松壽路與松智路

口 

關實驗則

暫不開

放。 

財團法人

電信技術

中心、沙

崙智慧綠

能科學城

籌備辦公

室、勤崴

國際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等單

位建議增

加或修正

車輛載具

實驗場域

開放範

圍。 



壽路與市府路口至松壽路

與松智路口 

新北市淡海新市鎮、八里

區中華路與商港路口、新

店區安康路與環河路口、

林口新創園(世大運社會

住宅區) 

新北市淡海新市鎮、

八里區中華路與商港

路口、新店區安康路

與環河路口、林口新

創園(世大運社會住宅

區) 

桃園市青埔特區、虎頭山

創新園區、華亞科技園

區、藝文特區中正路與大

興西路口、中正路與同德

六街口、中正路與南平路

口、經國路與南平路口、

經國路與大興西路口、同

德五街與藝文一街路口、

同德五街與藝文二街路

口、大興西路一段與春日

路口、航翔路、坑菓路 

桃園市青埔特區、藝

文特區中正路與大興

西路口、中正路與同

德六街口、中正路與

南平路口、經國路與

南平路口、經國路與

大興西路口、同德五

街與藝文一街路口、

同德五街與藝文二街

路口、大興西路一段

與春日路口、航翔

路、坑菓路 

嘉義縣國立故宮博物院南

部院區 

嘉義縣國立故宮博物

院南部院區 

嘉義市市區(道路除外區

域) 

嘉義市市區(道路除外

區域) 



新竹縣新竹高鐵站特區、

工業技術研究院、中興路

四段、工研院西大門出入

口、光明六路與莊敬北路

口至光明六路與高鐵七路

口、文興路與嘉豐五路口

至文興路與高鐵七路口、

莊敬北路與十興路口至莊

敬北路與光明六路口、嘉

豐五路與光明六路口至嘉

豐五路與文興路口 

新竹高鐵站特區、工

業技術研究院、中興

路工研院西大門出入

口 

南投中興新村 南投中興新村 

臺南市台灣智駕測試實驗

室、成大歸仁校區、高鐵

大道、中正南路一段、二

段、大武路二段 

臺南自駕車測試場域 

彰化縣彰化高鐵特定區、

彰濱工業區、彰30線(媽

祖大道) 

彰化高鐵特定區、彰

濱工業區 

新竹市東大路與民族路

口、光復路與大學路口、

光復路國道北上匝道口、

南大路與食品路口、南寮

港區、海濱路、台15線以

西進出南寮港區幹道(榮

濱路、南寮大道、東大

路、天府路)、舊港島內

街道及其聯外道路(舊港

大橋、富美路、東大路富

美宮區段)、光復路(東光

路至介壽路間)及其相接

之介壽路、關新路、大學

路 

新竹市東大路與民族

路口、光復路與大學

路口、光復路國道北

上匝道口、南大路與

食品路口、南寮港

區、海濱路、台15線

以西進出南寮港區幹

道(榮濱路、南寮大

道、東大路、天府

路)、舊港島內街道及

其聯外道路(舊港大

橋、富美路、東大路

富美宮區段)、光復路

(東光路至介壽路間)



及其相接之介壽路、

關新路、大學路 

基金公路雙向(國3基金交

流道至基金二路、基金三

路口)、國道1號八堵交流

道至汐止系統交流道雙

向、國道3號基金交流道

至汐止系統交流道雙向、

台62線安樂端至瑪東系統

交流道雙向 

基金公路雙向(國3基

金交流道至基金二

路、基金三路口)、國

道1號八堵交流道至汐

止系統交流道雙向、

國道3號基金交流道至

汐止系統交流道雙

向、台62線安樂端至

瑪東系統交流道雙向 

臺中市台中水湳智慧城、

台灣大道(五權路至朝富

路口)、台灣大道與黎明

路口、德勝路與昌平路

口、惠德街與萬和街口 

臺中市台中水湳智慧

城、大明路與東興路

口、大明路與仁興街

口、中科路與敦化路

口 

高雄市鎮興路與凱旋路

口、中山路與凱旋路口、

時代大道、凱旋路與班超

路口至凱旋路與成功路

口、中正路與民族路口至

中正路與中山路口、蓬萊

商港區、國立高雄科技大

學第一校區、南部科學園

區高雄園區(路科園區) 

高雄市鎮興路與凱旋

路口、中山路與凱旋

路口、時代大道、蓬

萊商港區、國立高雄

科技大學第一校區 



1985-1990、

1905-1910 

基隆市麥金路     依據交通

部運輸研

究所建議

增加車輛

載具之測

試頻率及

其實驗場

域。 



「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可供創新實驗運用之無線電頻率與其地理範圍、實驗期限及其他相關條件」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載具

項目 
頻率(MHz) 地理範圍 

實

驗

期

限 

其他相關條

件 

載具

項目 
頻率(MHz) 地理範圍 

實驗

期限 

其他相關條

件 

航空

器 

2400-2483.5 
5130-5350 
5470-5850 

宜蘭縣國立宜蘭大學神

農校總區、城南校區、

五結校區、大礁溪實驗

林場

(WGS84:121.65012，

24.78870、121.68968，

24.81719、121.86253，

24.67717及121.82762，

24.64331) 

2年 1.實驗頻率使

用者不得干

擾合法通

信，且於實

驗進行前應

偵測實驗區

域內之既設

電臺使用情

形，以避免

干擾產生。 

2.如使用行動

寬頻業務服

務，應注意

測試地區之

空中收訊情

形，避免因

無法收到地

面基地臺之

訊號，導致

意外產生。 

航空

器 

2400-2483.5 
5130-5350 
5470-5850 

宜蘭縣國立宜蘭大學神

農校總區、城南校區、

五結校區、大礁溪實驗

林場

(WGS84:121.65012，

24.78870、121.68968，

24.81719、121.86253，

24.67717及121.82762，

24.64331) 

2年 1.實驗頻率使

用者不得干

擾合法通

信，且於實

驗進行前應

偵測實驗區

域內之既設

電臺使用情

形，以避免

干擾產生。 

2.如使用行動

寬頻業務服

務，應注意

測試地區之

空中收訊情

形，避免因

無法收到地

面基地臺之

訊號，導致

意外產生。 

本項未

修正 

新竹縣台大竹東分院、

橫山地區、增昌大橋、

尖石鄉衛生室、司馬庫

斯(WGS84:121.091422，

24.729016、

121.334602，

24.729016、

121.067500，

24.766200、

121.334602，24.597923) 

新竹縣台大竹東分院、

橫山地區、增昌大橋、

尖石鄉衛生室、司馬庫

斯

(WGS84:121.091422，

24.729016、

121.334602，

24.729016、

121.067500，

24.766200、

121.334602，

24.597923) 



嘉義縣阿里山鄉

(WGS84:120.747272，

23.575437、

120.802147，

23.508902、

120.666511，

23.299497、

120.669220，23.380269) 

3.無人載具之

航空器不得

飛行或橫跨

高速公路範

疇，相關實

驗進行時應

予以避免。 

4.除高速公路

範疇外，無

人載具之航

空器飛行或

橫跨鐵公路

時應注意地

上建物、公

共設施高度

及地面交通

運輸安全。 

5.於新竹、嘉

義及臺南等

地區辦理飛

行測試前應

需與空域管

理相關單位

進行協調使

用。 

嘉義縣阿里山鄉

(WGS84:120.747272，

23.575437、

120.802147，

23.508902、

120.666511，

23.299497、

120.669220，

23.380269) 

3.無人載具之

航空器不得

飛行或橫跨

高速公路範

疇，相關實

驗進行時應

予以避免。 

4.除高速公路

範疇外，無

人載具之航

空器飛行或

橫跨鐵公路

時應注意地

上建物、公

共設施高度

及地面交通

運輸安全。 

5.於新竹、嘉

義及臺南等

地區辦理飛

行測試前應

需與空域管

理相關單位

進行協調使

用。 

臺南市左鎮區

(WGS84:120.348889，

23.074563、

120.420987，

23.093829、

120.469739，

22.987675、

120.413777，22.944684) 

臺南市左鎮區

(WGS84:120.348889，

23.074563、

120.420987，

23.093829、

120.469739，

22.987675、

120.413777，

22.944684) 
中華科技大學新竹校區

(WGS84：24.719872， 

121.104528、

24.694682，

121.106629、

24.690237，

121.119975、

24.716904，121.125039 

  依據新

竹縣政

府建議

增加航

空器載

具之實

驗場

域。 



南部科學園區高雄園區

(路科園區) 

(WGS84 :120.248092，

22.838711、

120.250449，

22.827529、

120.250449，

22.827529、

120.268458，22.842474) 

6.無人載具之

航空器飛航

高度以距地

表400呎為

限，作業高

度如需逾400

呎，應向交

通部民用航

空局提出個

案申請。 

  6.無人載具之

航空器飛航

高度以距地

表400呎為

限，作業高

度如需逾400

呎，應向交

通部民用航

空局提出個

案申請。 

依據財

團法人

電信技

術中心

建議增

加航空

器載具

之實驗

場域。 



「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可供創新實驗運用之無線電頻率與其地理範圍、實驗期限及其他相關條件」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載具

項目 
頻率(MHz) 地理範圍 

實驗

期限 
其他相關條件 

載具

項目 
頻率(MHz) 地理範圍 

實驗

期限 
其他相關條件 

船舶 2400-2483.5 
5130-5350 
5470-5850 

台南市安平運河 2年 1.實驗頻率使

用者不得干擾

合法通信，且

於實驗進行前

應偵測實驗區

域內之既設電

臺使用情形，

以避免干擾產

生。 

2.於愛河水域

測試之申請者

務必提送相關

安全配套措施

及緊急應變處

理程序，並經

高雄市政府核

定後始得辦

理。 

船舶 2400-2483.5 
5130-5350 
5470-5850 

高雄市愛河水域 2年 1.實驗頻率使

用者不得干擾

合法通信，且

於實驗進行前

應偵測實驗區

域內之既設電

臺使用情形，

以避免干擾產

生。 

2.於愛河水域

測試之申請者

務必提送相關

安全配套措施

及緊急應變處

理程序，並經

高雄市政府核

定後始得辦

理。 

依據財團

法人船舶

暨海洋產

業研發中

心建議增

加船舶載

具之實驗

場域。 

高雄市愛河水域、

高雄港(棧貳庫到高

雄展覽館之間水域

及光榮碼頭附近水

域) 

依據財團

法人船舶

暨海洋產

業研發中

心建議增

加船舶載

具之實驗

場域。 

 


